黄石港区2021年禁捕资金情况

一、禁捕资金安排情况
[bookmark: _GoBack]黄石港区2021年无禁捕资金。

2、 禁捕资金相关政策办法

湖北省水产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禁捕资金使用管理的意见
鄂渔办发〔2019〕10号

为推进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工作，中央及省级财政以奖代补形式，统筹并分批次下达补助资金。为加强和规范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退捕渔民合法权益，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现就资金使用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分清资金来源和批次
 
　　补助资金分省级统筹部分和中央转移支付部分。其中：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已三批次下达：《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财政农业（渔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及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农计发〔2019〕5号）（第一批次）《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实施2019年部分中央财政农业转移支付项目的通知》（鄂农计发〔2019〕19号）（第二批次）、《省财政厅关于下达农业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鄂财农发〔2019〕74号）（第三批次）。第四批次资金即将下达。
 
　　省级统筹资金已两批次下达：《省水产局关于下达2018年渔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的通知》（鄂渔计发〔2018〕1号）（第一批次）、《省水产局关于下达2019年渔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的通知》（鄂渔计发〔2019〕1号）（第二批次）。
 
　　二、严格资金使用方向
 
　　按照《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农长渔发〔2019〕1号），第一、二、四批次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属于中央财政一次性补助资金，由各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统筹用于回收渔民捕捞权和专用生产设备报废，以及直接发放到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第三批次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属于中央财政过渡期补助资金，由各地统筹用于禁捕宣传动员、提前退捕奖励、加强渔政执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与禁捕直接相关的工作，不得挪作其他与长江禁捕不直接相关的支出。
 
　　中央财政过渡期补助资金优先用于加强本地渔政执法队伍和装备能力建设，鼓励健全完善“护鱼员”协助管护机制，支持推广应用无人机、视频监控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由人防为主向专管群管结合、人防技防并重转变，提高监管能力和执法水平。
 
　　省级统筹资金由各市县政府用于推动本地禁捕退捕渔船减船转产奖补。
 
　　三、建立工作管理台账
 
　　请各地及时与当地财政部门联系沟通，并主动向地方政府汇报争取，按照禁捕工作实施方案，加快推进禁捕工作。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我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相关工作的通知》（鄂农办函〔2019〕53号）要求，建立退捕渔船渔民信息档案等工作台账，以及资金使用台账。
 
　　四、严格资金使用管理纪律
 
　　禁捕资金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单位人员经费、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办公费，以及弥补项目单位亏损等与禁捕工作无关的支出，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按照《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加强资金使用监督管理，明确资金的申请、分配、拨付、使用、考核等内容，组织绩效考评，并自觉接受、配合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